5-6-1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
●服務內容

1.就業服務
針對有工作意願及工作能力之身心障礙者，經由專業人員洽談，瞭解就業需求與期待後，協助找到適合的工作。
2.職業輔導評量
釐清工作興趣、就業的特質或適合從事哪方面的工作時，並透過此服務掌握就業能力及需求，以安排最適合的服務內容。
3.職業訓練
透過職業訓練可培養工作技能，增加一技之長，進而找到合適的工作。 

4.職務再設計
針對已在就業的身心障礙朋友，此服務可協助改善職場工作環境、裝設輔具及調整工作方法，增進工作效能。 

5.創業輔導
針對有能力極有意願創業的身心障礙者，提供創業輔導及創業貸款利息補貼，以減輕創業過程利息之負擔。 

6.就業諮商服務
透過一對一的談話，協助身心障礙者在求職過程中能更瞭解自己之人格特質、適應職場的環境與人際關係，促進就業穩定。
●服務對象
15-64歲，有工作能力且有意願在本市工作之身心障礙者。
●應備證件
身份證、身心障礙手冊（倘若您為精神障礙朋友， 需附有「精神障礙者醫療諮詢單」）。

●申辦單位
勞工處勞工福利科，電話22289111*3307~3308。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窗口服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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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台中市就業服務單位
	臺中市政府各勞工服務據點

	服務據點及電話
	地址
	服務時間
	所屬單位

	新市政聯合服務中心
電話：2228-9111#21641
	臺中市台中港路2段89號1樓
	每週一至週五

08：00至17：30
	臺中市政府

研考會

	陽明聯合服務中心
電話：2228-9111#36324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1樓
	每週一至週五

08：00至17：30
	臺中市就業

服務處兼任

	海線聯合服務中心
電話：2623-3433、2623-8949
	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658號1樓〈勞工育樂中心1樓〉
	每週一

09：00至12：00
	臺中市政府

研考會

	大屯聯合服務中心
電話：2483-1731、2483-1785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路32號2樓〈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2樓〉
	每週五

09：00至12：00
	臺中市政府

研考會

	山城聯合服務中心
電話：2588-8761
	臺中市東勢區北興里豐勢路518號〈東勢區公所〉
	每週二

09：00至12：00
	臺中市政府

研考會

	北臺中聯合服務中心
電話：2687-2101#136、137、138、139
	臺中市大甲區民權路52號〈大甲區公所〉
	每週一

14：00至17：00
	臺中市政府

研考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服務中心
電話：2280-1699
	臺中市東區仁和路362-1號
	每週一至週五

08：00至17：30
	臺中市政府

勞工局


備註：勞工朋友如有勞工法令疑義或申訴、陳情、求職需求，可就近到各服務據點提出協助或諮詢。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1樓
臺中市政府總機：(04)22289111 (60線)；網路電話行動總機：0910-289111 (30線)
分機號碼36330~36334、36321~24
傳真號碼(04)25263414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各就業服務站（台）

	就業服務站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1樓        

電話：(04)22289111#36300   傳真：(04)25263414

	市府就業服務台
 
	地址：臺中市台中港路2段89號B棟1樓    電話：(04)22289111#35650 

服務區域：臺中市東區、北區、中區、西區、南區、西屯區、北屯區、南屯區

	大甲就業服務台 
	地址：臺中市大甲區民權路52號1樓      (大甲區公所)

電話：(04)26801493   傳真：(04)26801495

服務區域：大甲、清水、外埔、大安

	大肚就業服務台 
	地址：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646號      (大肚區公所)

電話：(04)26982240    傳真：(04)26982243

服務區域：大肚、烏日、龍井、沙鹿、梧棲

	大里就業服務台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新光路32號      (大里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電話：(04)24852742    傳真：(04)24827857

服務區域：大里、太平、霧峰

	東勢就業服務台
 
	地址：臺中市東勢區東蘭路1之4附 1號      (東勢老人福利服務中心)

電話：(04)25771761    傳真：(04)25770651

服務區域：東勢、新社、和平、潭子、豐原、后里、神岡、大雅、石岡


         附件：台中市100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單位名冊
	編號
	單位名稱
	單位地址
	電  話
	委託辦理

期間
	就服員

人  數

	1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450號
	04-24713535#501
	100.1.1-
100.12.31
	4

	2
	財團法人天主教台中教區附設立達啟能訓練中心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267號
	04-22028888#138
	
	1

	3
	社團法人台中市自閉症教育協進會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450號
	04-24715873
	
	1

	4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中區服務中心
	台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一段339-2號3樓
	04-22962696#310
	
	4

	5
	中華民國幸福家庭促進協會
	臺中市中港路二段89號4樓
	04-22289111*35405
	
	4

	6
	社團法人台中市聲暉協進會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450號
	04-24711137
	
	1

	7
	社團法人台中市康復之友協會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450號
	04-24715298
	
	1

	8
	社團法人台中市盲人福利協進會
	台中市西屯區寧夏路199號3樓之2
	04-23132234
	
	1

	9
	社團法人臺中縣蓮心自強服務協會
	台中市大甲區文曲路598巷6號
	04-26885846
	
	3

	10
	社團法人臺中縣龍井鄉殘障福利協進會
	台中市龍井區田中里龍北路10號
	04-26308127
	
	2


         附件：台中市100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
●主辦單位：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承訓單位：

依每年公告各承辦單位
●受訓對象：
1.年滿15歲至65歲失業之身心障礙者且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已具備生活自理能力及基本工作能力，並經初步職業輔導評量具備擬參加職類訓練之就業意願及潛能等基本條件均可參訓。
2.參訓者無須負擔相關受訓費用。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1.適用對象：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失業者，且需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2.經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並推介參訓，或經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參加之全日制職業訓練。（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第18條）
※全日制職業訓練應符合下列條件：
（1）訓練期間1個月以上
（2）每星期上課4次以上
（3）每次上課日間4小時以上
（4）每月總訓練時數100小時以上
3.補助標準（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第20條）：
（1）每月按基本工資60％發給。（10,728元）
（2）以2年內合併領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身心障礙者最長以12個月為限。 

●注意事項： 
依據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辦法第6條第3項規定：「同時符合申請第一項生活補助及政府所提供其他生活補助或津貼要件者，僅能擇一領取。」
因此參加訓練之身心障礙者，原領有之身心障礙生活補助和參加訓練期間可領有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僅能擇一領取，不得重複領取。 
●諮詢電話：
勞工局勞工福利促進科  陳小姐  電話：04-22289111轉35419
 賀小姐  電話: 04-22289111轉35421
教育、社政(福)、醫療機構轉 銜





身心障礙者或其家長/監護人自行提出申請





勞政專案機構


轉 介





縣市政府


職業重建窗口





個管資料庫





轉介社政、衛生、教育單位





評估是否適合


職業重建(初評)





開案晤談





擬定個案職業重建計畫


(表2-4)





職業輔導評量（困難個案）





二週內主動將接案情形回報職業重建服務窗口，輔導紀錄最遲應於二週內登錄於個案管理資訊系統。





連結與協調各項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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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案





其他勞政相關資源





創業輔導





職務再設計





其他方案





就業服務


(一般性/支持性/庇護性)





職業訓練





縣市政府得自行決定是否由專案機構自行接案，下述情形者例外：


2年內重覆參訓個案。


身障職訓專班(因統一開班、班別多或案量大除外)。


庇護性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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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職業重建目標


及追蹤服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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